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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術鑑定作業要點」如

後附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（

構）。

說明：為完備及落實規費法之執行，規費收費基準以法規命令形

式之訂定，有關本要點鑑定規費之收費基準及繳納方式，

已依規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工程技術鑑定規費收費標準」；另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

員會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設置要點」前經行政院核准修正

，將原「工程技術委員會」名稱修正為「工程技術鑑定委

員會」，爰配合修正本要點。

正本：臺灣高等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、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、臺灣高等法院

花蓮分院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、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、臺灣臺南地方法

院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、臺灣屏東地方

法院、臺灣苗栗地方法院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、臺灣基隆地

方法院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、臺灣彰化

地方法院、臺灣澎湖地方法院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、福建連江地方法院、臺北高

等行政法院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、臺中高等行政法院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

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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